　餐厅安全管理协议
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：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
乙方：
    为切实做好餐厅、超市（销售食品）等的食品卫生监管工作，保障员工的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，杜绝各类食品安全问题，防止发生食品安全事故，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甲乙双方就餐厅及食品安全问题达成协议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一、乙方不得采购禁止经营的食品与原料，批量采购的食品，应索取食品卫生许可证、检验（检疫）合格证明，索取发票等购货凭据，并做好采购记录，接受甲方检查。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。
二、乙方保证为甲方供货产品的卫生安全、品质规格、营养成分、运输物流过程均符合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标准要求。
三、乙方无条件同意甲方在协议有效期间内不定期检验、核对所供货产品，以确保食品的品质，安全及营养成分符合要求，检验如需费用，由乙方负担。
四、乙方同意认同甲方检验、核对所供货商品的结果。如确有不符合规定之处，甲方有权随时要求乙方中止供货，乙方须回收所有不合格产品并承担因此造成的相应损失。
五、乙方所供货产品如因食品安全问题或品质不合格，对员工健康、权益造成损害，引起食物中毒或其他不良后果，经查明属实，乙方须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，并接受甲方处理。
六、食品加工过程中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食品添加剂，做好食品添加剂的管理，并做好记录备案。
七、禁止使用、售买过期、变质、不合格食品及原料，一经发现甲方将对乙方进行严肃处理、考核，乙方应当无条件销毁处理所有不合格食品及原料。
八、乙方必须严把餐具消毒关，食品卫生关。当天供应的全部食品品种应当留样，留样食品应按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密闭专用容器内，在冷藏条件下存放48小时以上，每个品种留样量不少于100g。
九、餐厅所有从业人员必须取得健康合格证明上岗，建立从业人员晨检制度，发现有咳嗽、发热、腹泻或者化脓性、渗出性皮肤病等症状的人员，不得上岗。所有从业人员必须保证个人卫生，操作前洗手，操作时应穿戴清洁的工作服、工作帽，头发不可外露，不得留长指甲，涂指甲油，佩带饰物。个人物品禁止带入食品处理区。
十、所有人员应加强学习，熟练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设备操作规程，杜绝违章作业，做好操作规程的目视化管理。
十一、按照属地管理要求，乙方对餐厅内的安全环保工作负责，接受甲方检查，重点对电气设备、机械设备、消防设备、燃气设备、环境卫生等进行有效管理，加强日常巡查工作，并做好记录备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十二、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检查、督促、考核，责令限期改正或停业整顿，并依法按国家相关制度管理规定进行查处。
十三、乙方不认真按本协议履行义务，因提供不合格食品给职工造成人身、财产损失和让甲方受到名誉及其他损害的，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，并自觉接受甲方的检查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十四、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截止到下一次签订时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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